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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洪宜蓮
電話：(02)7736-7859
電子信箱：s855121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9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六)字第11400465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國防部114年4月29日國政文心字第11401176731號函計1份(附件1)、參選人應檢

送資料說明(附件2) (A09000000E_1140046560_send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部辦理114年「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-學校教育

類別」評選作業事宜，請依說明事項於114年5月20日（星

期二）前（郵戳為憑）由所屬機關函報本部相關資料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」（下

稱要點，附件1）辦理。

二、學校校育類別（薦報機關為本部），獲獎員額為團體獎者

計1名、個人獎者計4名（要點附件1），並請留意下列事

項：

(一)受理參選收件期間為即日起至114年5月20日止。

(二)112、113年度已獲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之團體或個

人者，依要點第6點第3項規定不得薦報，爰請勿參選。

(三)參選人應檢送資料請詳閱附件2說明，個人獎資料之函報

應依要點第5點第1項第2款規定：「由參選人所屬機關

（單位）先行審查薦報資料後，再呈報教育部審查辦理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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薦報。」（審查原則請續參附件2說明辦理）。

(四)相關函報本部文件內容倘涉薦報不實者，將依要點第11

點及要點附件4辦理。

(五)另有關參獎事蹟及資格等未盡事項，請詳閱「全民國防

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」。

三、本案相關公告資訊，請至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網站

（路徑：首頁/重要業務專區/全民國防教育）下載；要點

及其相關檔案附件，由國防部統一公布於國防部政戰資訊

服務網及全民國防教育網，請自行前往下載。

四、請協助於官網（含公布欄）刊登本案訊息，並協助轉知各

相關機關知悉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、各公私立大專校
院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直轄市及縣市聯絡處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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